
一、登录个人数据库

二、进入【科研管理】【讲座会议管理】

三、点击【讲座会议管理】【发起申请】【自然科学类活动】，根据需要选取相对应的活动类

别，填写相关信息（具体请见文档最后填写说明）。



四、点击【提交审核】提交申请，或点击【保存】保存申请表信息。

 可在【我的申请】中查看申请信息及审核状态；

 如信息有变，可点击【变更申请】查看已提交并通过审核的所有申请，选择需要变更的

申请，点击操作栏中的【更多】【再次提交】进行申请变更；

 如需下载申请表，可在相应申请的操作栏中点击【下载】进行下载，用于报销等。

附：讲座、讲坛、报告申请表相关信息说明

特别提醒：“举办形式”“涉财务”“涉外或港澳台”三个选项在提交后不可修改，如填写错

误需撤回重新提交，填写前请认真阅读相关说明。

活动名称——填写学术报告或会议名称

活动系列——

 大师讲堂系列学术报告（自然科学类-中外院士）：报告人为国内外院士或诺贝尔奖、图

灵奖及等同类学术奖项获得者

 知名学者系列学术报告（自然科学类-国内知名学者）：报告人为杰青等同级别人员

 校级系列学术报告（自然科学类-国内外正教授）：报告人为除以上两类外的其余正高级

职称人员

 院系级系列学术报告：报告人为除以上三类外的其余人员

涉财务——

 如举办会议，请根据实际情况在前三项（会议收费和票据、会议费报销、会议费报销+

会议收费和票据）中选取

 如果仅举办学术报告，仅涉及讲座费、差旅费、住宿费报销，请选“否”



涉外或港澳台——

报告人本人是外籍或港澳台人士，或报告人所在单位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，两种情况均为“涉

外或港澳台”，请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填写。

讲座报告费是否申请科技处学术交流专项经费支持——

符合科技处学术交流专项经费支持的报告，即大师讲堂系列学术报告，请选择“是”，其余

系列选“否”。

举办范围——

无需科技处或学校挂网宣传的活动，请选择“内部活动”，否则为公开活动。请注意，如果

申请科技处学术交流专项经费支持，需选择“公开活动”。

是否需要在学校网站发布预告——

举办范围勾选“公开活动”的，此处选“是”。


